凤台商业农贸市场综合体项目商业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修改）
                                                      协议编号：20221101号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凤台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0902K21338452P,法定代表人：田立燕，职务：主任，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凤台村，联系电话：13615484222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山东华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02MA3N5DRT5X，法定代表人：徐营，职务：董事长，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阳光花园商务大厦3层61号，联系人：邢宪涛，职务：总经理，联系电话：18766166067。
    鉴于： 甲方就泰政字（2021）50号用地文号批准的凤台商业农贸市场综合体项目跟乙方进行合作开发事宜，现甲方已完整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以该土地使用权投入，乙方负责后期所有建设费用的投入，现双方本着自愿、公平、诚实、信任的原则，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就合作开发等事项，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如下：

第一章  项目概况 

第一条  项目名称暂定为：凤台商业农贸市场综合体项目，以政府主管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称合作项目或本项目）。 

第二条  土地概况： 

1、项目地址：位于泰安市上高街道凤台村，共计约14332平方米合21.52亩（见附件《土地使用证》及宗地图）（以下称项目用地）。 

2、用地性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划拨。 

3、初步估算建筑面积约：建字第370900202100249号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8365.10平方米，其中：地下车库面积7533.71平方米，地下设备用房面积831.39平方米；建字第370900202100250号地上建筑面积28874.98平方米，其中：1栋农贸市场地上3层，建筑面积21392.18平方米；2栋地上4、6层商务办公楼，其中1号建筑面积4336.65平方米，2号建筑面积2952.34平方米；地下车库地面出入口坡道193.81平方米。

4、项目投资约人民币：12000万元。

第二章   出资比例与合作开发模式 

第一条：甲方以上述21.52亩土地使用权出资，乙方以建设资金12000万元出资。
第二条：合作项目建设拟以甲方名义完成。

第三章    项目经营收益及合作年限计算周期 

第一条：由于该位置地上原有商户搬迁后，甲方不能再收取租赁户费用，本项目交付使用后，全部由乙方全权运营。并由乙方按以下方式支付甲方应得经营收益，自本项目全部验收完毕交付使用，交割签字生效之日起算第1-5年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200万元、第6-10年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230万元、第11-15年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260万元，第16-20年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290万元、第21-26年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350万/年。支付时间为本项目正式交付乙方使用时支付第一年度的全部应得收益款。 以后每年支付时间为下一年度的起始时间，支付甲方下年度的应得收益款。
第二条：地上二栋4、6层商务办公楼，归乙方单独所有享有完全处置权，可依法对外租售，全部收益归乙方。 如租售给大客户，需要办理商业银行房屋按揭时，因本项目以甲方为主体开发，所以甲方需无条件配合乙方和客户给银行提供所需开发主体资料证明。
第三条：地上第一层至第三层所规划农贸市场使用权均对外租售，自竣工验收之日起由乙方负责运营管理，期限26年，26年到期后收归凤台村委会 ，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乙方所雇用员工，须优先通过凤台村委会安排雇佣凤台村村民，但必须符合乙方所需岗位履职能力。
第四条：地下车库建成验收之日起，乙方无偿使用26年，26年后收归凤台村集体使用，可留三分之一车位供乙方无偿长期使用。
第五条：项目在规定时限内，由乙方经营管理，回款归乙方所有。项目经营所得，每年依据本章第一条规定上交甲方。 

第四章 财务管理 

第一条：依据本协议约定乙方单独享有物业管理权限，可由乙方依法自行对其处置。项目物业管理收益乙方自由支配。

第二条：如本项目的政府发放农业补贴，该补贴归乙方所有。

第三条：乙方应制定严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各岗位职责。 

第四条：甲乙双方开发建设的成本核算、决算编制、财产清偿、税收等，须严格遵照国家财务税收制度执行。 

第五章 项目工程建设的承包、发包和计价办法 

第一条：双方一致同意，协议成立后，本项目工程发包权归甲方所有，工程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队伍和供应商。

第二条：项目工程发包的计量规则和计价办法，以实际承发包合同为准。

第三条：为保证该商业地产工程顺利进行，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生效后一周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付2000万元作为建设前期费用，施工队伍完成工程正负零时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付2000万元，主体工程封顶，付至投资总额的6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乙方向甲方付至投资总额的85%，工程审计决算后付至定案值的97%，余款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两年，待质保期满无息一次性付清。以上乙方支付款项，可由甲乙双方共同开设账户，甲乙双方各派专人共同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第四条：如果图纸范内的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2000万元，由甲乙双方按5比5的比例共同分担，甲方所承担的部分，可由乙方上交收益款中按比例按年度分期扣除。
第六章 项目工程管理 

第一条：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委派专人并出具委托函与乙方对接后续工作。
第二条：对中标本项目的总承包队伍，工程建设管理和技术监理等各项管理工作，甲方均应委派具有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的专人具体负责。项目建设工程关键程序和步骤须由被授权的相关责任领导签字落实。 

第三条：通过招投标确定监理和审计公司，其费用从乙方支付的投资建设费用中由甲方支付。
第七章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与乙方须无条件相互配合完成项目申报、验收、审计对工作。

2、甲方保证享有项目用地合法有效的使用权，承担项目用地的全部地价款，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前的各项费用均不计提。甲方保证未就项目用地的转让、改造、合作、租赁、（抵押）等与任何第三方签订协议或设置第三者权益。

3、甲方应为乙方及各业主办理物业使用登记提供相应手续。

第二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配合甲方本项目的后续手续办理。
2、乙方负责承担项目正常运营、及后续项目建设资金的筹集。

3、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前的各项费用均不计提。
第三条：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后至乙方26年使用期结束之前双方均不得违法解除本协议，同时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0万元违约金，还应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相应全部损失。

第八章 本协议成立及生效约定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九章 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均可向公司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章   其他约定 

第一条：双方保证本协议中所填写的名称、通讯地址、电话等内容真实有效，一方的信息如有变更，应于变更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否则任意一方按本协议所约定的联系方式送达，视为有效送达。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由信息变更方承担。 

第二条：如因国家政策、火灾、水灾、飓风、大雪、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已无必要的，则本协议应当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条：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条：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呈报有关部门备案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电话：                            电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本协议附件： 

1、甲方、乙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 

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宗地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

3、本协议需经村民代表通过。

